
交城县医疗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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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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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频次

上限

行政检查标
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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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交城

县医

疗保

障局

对纳

入基

本医

疗保

险基

金支

付范

围的

医疗

服务

行为

和医

疗费

用加

强监

督管

理
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

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

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医疗保障行政部

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

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
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项：医疗保

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

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

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

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

督，规范医疗保障经办

业务，依法查处违法使

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

为。

定点

医药

机构

根据医

保基金

使用情

况 异

常、举

报和转

办线索

等实际

情况确

定

1．《医疗保

障基金使用

监督管理条

例》

2．《山西省

医疗保障基

金使用监督

管理举报处

理 暂 行 办

法》

采取“四不

两直”的方

式 有针 对

性 地对 定

点 医药 机

构 进行 行

政检查


